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    

会会会会        议议议议        资资资资        料料料料    

    

 

 

 

 

 

 

    

    

    

2020202011111111.0.0.0.09999....28282828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 . . .广州广州广州广州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20112011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概况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概况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概况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概况    

 

一一一一、、、、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1年9月28日（星期三）上午09:30 

二二二二、、、、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所二楼宴会厅 

三三三三、、、、与会人员与会人员与会人员与会人员::::    

（一）截止2011年9月23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出席会议的股

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四四四、、、、会议议会议议会议议会议议题题题题：：：：    

（一）议案一《关于改聘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议案二《关于选聘 2011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一议案一议案一议案一    

 

关于改聘公司关于改聘公司关于改聘公司关于改聘公司2011201120112011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公司已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大华”）担

任公司2010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为期一年，目前立信大华与本公司的业务约定

期限已满。经友好协商，双方不再续约。 

根据香江控股《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规定，在经过认真调查的基础上，

公司于2011年7月29日召开第六届审计委员会临时会议，经约谈前任审计机构立

信大华代表和拟聘请的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

勤”）代表，最终3名委员（魏明海先生、黄楷胤先生和修山城先生）一致同意

提名德勤为公司201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德勤事务所具备证券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11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

状况进行审计，该所近三年未受到与证券期货业务相关的行政处罚。 

本议案已于2011年8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其

报酬拟授权公司经理层讨论决定,聘期一年，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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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议案二议案二议案二    

 

关于选聘公司关于选聘公司关于选聘公司关于选聘公司2011201120112011年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年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年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年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东及股东代表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深圳证监局于2011年2月28日颁发的《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及公司董事会于2011年4月26日审议通过

的《关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工作方案》的安排，香江控股作为深圳

辖区内控工作试点工作22家重点公司之一，应于2011年9月30日前确定内控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以便尽快推动各项内控实施工作。 

公司于2011年8月12日召开第六届审计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

于选聘公司2011年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3名委员（魏明海先生、黄

楷胤先生和修山城先生）一致同意提名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立信大华”）为公司201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立信大华具备证券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内控审计服

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11年度内控审计工作要求，该所近三年未受到

与证券期货业务相关的行政处罚。 

本议案已于2011年8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其

报酬拟授权公司经理层讨论决定,聘期一年。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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